
2013年4月17日 星期三

Disclosure

B030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股票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９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鑫龙海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万泽地产集团的子公司深圳市鑫龙海置业有限公司申

请的位于深圳龙岗区的城市更新项目最新进展情况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深圳

龙岗区城市更新办公室向龙岗规划国土管理局发出 “关于龙城街道爱联社区

石火水泥厂配套生活片区更新单元核定意见的函”，就以下几方面给出核定意

见：

一、关于改造的必要性

更新单元位于龙城街道龙岗大道与宝荷路交汇处，处于地铁

３

号线大运站

５００

米处核心影响区域内，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该单元更新改造后将完善该片

区功能设施配套，改善社区居民生活环境，提升龙岗大道沿线及大运地铁站周

边城市景观，有改造的必要。

二、关于更新单元范围的合理性

更新单元范围按照规划道路与已批单元规划的城市更新单元拆迁范围线

划定，基本符合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定计划申报要求。

三、关于现状建设情况

现状主要为原石火水泥厂宿舍楼， 根据深圳市南湖勘测技术有限公司测

绘范围。

四、关于计划申报主体和更新意愿达成情况

经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代表大会同意以深圳市鑫龙海

置业有限公司为申报单位申报更新。经核定，更新单元范围内权利主体同意申

报更新的地块的总用地面积达到拆迁范围用地面积的

８０％

以上， 项目改造意

愿及计划申报主体资格符合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定计划申报的要求。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７

证券简称：闽福发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接到公

司第一大股东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力民生”）通知，

国力民生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解除部分股权质押关

系，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的股份解冻手

续，具体情况如下：

质押日

期

质押单位

质押

股数

（

万股

）

２０１１

年度权

益分派后相

应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相关公告

登报日期

解押

日期

本次解押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２０１２．５．

２１

浙江稠州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州分行

１

，

３００ １

，

７５５ ２．１０％

２０１２．

５．２５

２０１３．

４．１１

１

，

７５５ ２．１０％

另因融资需要，国力民生将所持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

的股份质押冻结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质押日期

质押期

限

质押银行

质押股

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２０１３．４．１１ １

年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３

，

５００ ４．１９％

截至公告日，国力民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８４

，

９０６

，

１２９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２２．１５％

；国力民生所持本公司股份中被质押冻结的股份为

１７６

，

２７９

，

４１２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１１％

。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信息披露错误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ｚｓｅ．ｃｎ

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快报》，因工作疏忽致内容有误，特更正如下：原公告中“利

润总额一栏增减幅度为

６８．５１

”有误，现将原公告中“

６８．５１

”更正为“

－６８．５１

”。 由此给投资者

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１，０６９，２７３ ８００，６１３ ８０３，９０１ ３３．０１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１９，９７９ ９，７００ １０，２１４ －２９５．６１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４，８００ １４，７３１ １５，２４５ －６８．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３５４ ９，６７２ １０，０１２ －８６．４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０６５ －８６．１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３４ ２．４４ ２．４４ －８６．０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万元

）

１

，

８８１

，

９２８ １

，

４８７

，

６５９ １

，

５２５

，

５５７ ２３．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３９２

，

３６１ ４００

，

０８８ ４１３

，

４８４ －５．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５５ ２．６ ２．６９ －５．２０

总股本

（

股

）

１

，

５３９

，

１７２

，

９８４ １

，

５３９

，

１７２

，

９８４ １

，

５３９

，

１７２

，

９８４ ０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８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７

债券简称：

０８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单价承包的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１２０

亿元。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

２０

年。

对本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由于本合同履约期

２０

年，该合同履约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全年

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审议程序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本项目合同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评审和决策。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１

、合同标的情况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承包人，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与发包人哈密市坤铭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新疆哈密市牛毛泉铁矿采剥、破碎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人

民币

１２０

亿元。

哈密市牛毛泉铁矿工程施工承包范围：牛毛泉铁矿所涉及的矿石开采、剥离、场内运

输、破碎等工程内容。

２

、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该项目业主为哈密市坤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该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主要合同条款

该合同为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１２０

亿元，总工期为

２０

年。 工期分期目标：

１

、一期，

２０１３

年底采矿及破碎总量达到

６００

万

ｔ／

年的产能（即年末月产能达到

５０

万

ｔ

）；

２

、二期，

２０１４

年底采矿及破碎总量达到

３０００

万

ｔ／

年的产能（即年末月产能达到

２５０

万

ｔ

）；

３

、二期达产后，根据发包人长期设计需求，最终满足生产能力达到年产

５０００

万

ｔ／

年。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该合同履约期限为

２０

年，对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

影响。

２

、该合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的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

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１

、该合同履约时间长，受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较大。

２

、如发包人投资方向的调整或股权变化，会影响合同履行。

六、备查文件

１

、中标通知书。

２

、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７

证券简称：中粮屯河 编号：临时

２０１３－０１７

号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

中粮屯河博州糖业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出售中粮屯河博州糖业有限公

司

３５％

股权的议案》。

根据国有企业的相关规定， 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售上述

股权，通过公开竞价，公司将持有的中粮屯河博州糖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

州糖业”）

３５％

股权转让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 转让价格依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博州糖业评估的价格

１．４５

亿

元，确定博州糖业

３５％

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４７６０

万元，上述股权转让价格

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确认。 因此次出让博州糖业

３５％

股权后，公

司仍持有博州糖业

６５％

股权，未失去对博州糖业的控股权，根据规定，本次股

权转让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近日，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至此，公司持有博州糖

业

６５％

股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博州

糖业

３５％

股权。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广晟有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３．１．１

—

２０１３．３．３１

）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２．１．１

—

２０１２．３．３１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２８

，

９７１

，

９５８．８４ ２

，

９１３

，

０８５．７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２ ０．０１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８

，

９７１

，

９５８．８４

元，上

年同期为

２

，

９１３

，

０８５．７２

元，同比下降了

３１

，

８８５

，

０４４．５６

元，主要是因为营业收入及毛

利率下降所致。 具体原因分析说明如下：

１

、稀土分离产品销量下降。 稀土产品受下游企业开工率不足影响，需求低迷，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稀土分离产品销量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３７％

。

２

、出口贸易业务收入下降。 受出口市场需求低迷影响，出口贸易营业收入同比

下降了

６９％

。

３

、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下跌。钨精矿受下游

ＡＴＰ

市场低迷萎缩影响，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

实际成交平均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１６％

； 中钇富铕矿受稀土分离产品市场低

迷影响， 客户购矿意愿较弱，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实际成交平均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了

３８％

；稀土分离产品受市场需求低迷影响，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主要产品实际成交平均价

格与上年同期相比下跌幅度较大，其中氧化铕、氧化铽、氧化镝价格下跌幅度均超过

５０％

。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５

证券简称：美都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解除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一大股东闻掌华先生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质押的公司

１０２

，

７１５

，

１４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成质押解除手续。

本次股权质押登记解除后，闻掌华先生质押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共计

１６８

，

３８６

，

０００

股。 闻掌华先生共持有公司

３０３

，

０９４

，

９２４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７９％

。

特此公告。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５

证券简称：美都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一大股东闻掌华先生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以下简称“浙商银行

杭州分行”）签订了《权利质押合同》，闻掌华先生将持有的公司

６１

，

６２９

，

２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质押给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相关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成，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

至目前，闻掌华先生已质押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共计

２３０

，

０１５

，

２００

股。闻掌华先

生共持有公司

３０３

，

０９４

，

９２４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７９％

。

特此公告。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３

股票简称：建发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１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００

●

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中证网）

一、说明会主题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

告》，详情请查阅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全文或摘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指引》的规定，公司决定以网络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说明会”，让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

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和利润分配等具体情况。

二、说明会召开时间和方式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００

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董事长： 黄文洲先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林 茂先生

财务总监： 江桂芝女士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１

、 投资者可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至

４

月

２２

日的工作日期间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联系

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予以回答。

２

、投资者可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００

登录中证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ｓ．ｃｏｍ．

ｃｎ／ｒｓｗｅｂ／ｗｓｔｊ．ｈｔｍ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蔚萍、黄丽琼

传真：

０５９２－２１１２１８５

电子邮箱：

ｌｑｈｕ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ｃｎｄ．ｃｏｍ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五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董事

１１

名，实参与董事

１１

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向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３０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２０１３－０１４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新疆宜化

３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

提供担保，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

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本次为新疆宜化向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

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董事会意见，认为：本公司为新疆宜化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

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

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

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本公司对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新疆宜化

３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是可行的，该公司

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自身能够偿还所借贷款。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

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本公司拟为其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疆宜化”）向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此项议案尚须获

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新疆宜化

３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

提供担保，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

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本次为新疆宜化向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

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注册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北庭路

４－１３

号

注资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忠华

经营范围：主要经营肥料、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新疆宜化的资产总额为

８０６

，

２９２．５６

万元，负债

５７７

，

３８６．２６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２２８

，

９０６．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新

疆宜化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７

，

２１７．２０

万元，净利润

２８

，

９３８．７０

万元。

担保、抵押、诉讼情况：无对外担保、抵押、诉讼情况发生。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债权人：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２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３

、担保期限：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共

１２

个月。

４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３０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新疆宜化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

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

号）的规定，且

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

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本公司对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新疆宜化

３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是可行的，该公司

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自身能够偿还所借贷款。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

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审批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５０

，

５１５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

４４０

，

４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１．６８％

，其中：对外实际担保金额（含公司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金额）为

１３２

，

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１．５７％

；对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

３０７

，

９００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１１％

。无逾期担保。

六、其他

本次担保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

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五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偿还股改垫付对价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

１

家股东办理了垫付

对价股份偿还业务，本次偿还方案与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一致。按照

《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０

号—垫付对价偿还》 的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

露。 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１

、对价方案：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

２．５

股股份的对价股份。

２

、获付对价的对象和范围：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湖北宜化

流通股股东。

３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序

号

非流通股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１

湖北宜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

１．

本公司提出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章

的规定

，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

２．①

追送股份承诺

。

宜化集团承诺

，

若公司发生下述情况之一

（

以先发生的

情况为准

），

将触发追送股份承诺条款

：（Ⅰ）

如果公司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８

年度中经审计

任何一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低于

１０％，

或公司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８

年

度中经审计任何一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

２００５

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Ⅱ）

公司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

意见

。

如果发生上述情况之一

，

宜化集团承诺

：

按照使现有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

送

０．５

股的比例无偿向追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持有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追加送股

，

追送股份的总数计

７７８．２８

万股

。②

股份限价出售承

诺

。

在取得流通权后的

１２

个月禁售期满后的

２４

个月内

，

宜化集团若通过交易所交

易系统减持湖北宜化股份

，

最低出售价格不低于

７．４８

元

／

股股票市价

（

若自非流

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等事项

，

则按规定对该价格进行相应除息除权处理

）。

若宜化集团有违反此承诺

的卖出交易

，

则宜化集团授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将卖出资

金的差价部分划归上市公司所有

。

③

提出分红方案承诺

。

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准实施

，

则宜化集团承诺

将在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及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出分红议案

，

建议湖北宜化的利润

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净利润

（

非累计可分配利润

）

的

３０％，

并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

二、代为垫付对价安排情况

（

１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上海荣福室内装潢有限公司等

６

家未参

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先行代为垫付对价安排， 代垫股份合计

６３９

，

２２８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代垫股东名称 代垫股份数量

（

股

）

１

上海荣福室内装潢有限公司

４２６

，

０７９

２

宜昌市三维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６

，

２３２

３

吉林市雾凇实业有限公司

３７

，

０５０

４

吉林市吉鑫润滑油经销有限公司

３７

，

０５０

５

锡山市金城无线电有限公司

１８

，

５２５

６

宜昌三峡银豪实业总公司

４

，

２９２

合计

６３９

，

２２８

（

２

）湖北财智投资有限公司为尚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宜昌

市电力实业开发公司先行代为垫付对价安排，代垫股份数量为

６２９

，

２８２

股。

（

３

）代为垫付后，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代垫股

东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款项， 或者取得代垫股东的同意并由湖北宜化董事

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三、偿还股份情况

（

１

）宜化集团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为了促进本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的实施， 宜化集团为非流通股股东宜昌三峡银豪实业总公司向流通股

股东垫付湖北宜化股份数量

４

，

２９２

股，作为宜化集团代三峡银豪实业总公司向

流通股股东垫付的对价。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经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２

）资

执字第

２２６－１

号裁定： 宜昌三峡银豪实业总公司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３６

，

５１５

万股交付谭祖正所有，红利由本公司核算后归谭祖正所有。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至今， 分别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５

日实施了每

１０

股

转增

１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每

１０

股转增

４．３２７４

股的方案。 截止目前，谭祖正应偿

还宜化集团代垫股份数为

１２

，

２９９

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并办理完

毕相关手续， 股东谭祖正偿还了宜化集团代为垫付的对价股份， 共计

１２

，

２９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０１３７％

。本次偿还方案与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一致。

（

２

）截止目前，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

６

家未参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

非流通股股东已全部偿还宜化集团代为其垫付的对价股份。

四、备查文件

１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垫付股份偿还确认书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３０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零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投票与现场记名投票结合

表决方式

根据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

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星期三）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发出《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表决方式：网络投票与现场记名投票结合表决方式；

３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星期三）

１３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二）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星期三）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星期三）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二）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星期三）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４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宜昌市均瑶锦江国际大酒店

５

楼会议室；

５

、 参会方式：

（

１

）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参加会议：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

人出席现场会议；

（

２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３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

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

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 应当与现场

投票的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权总数。

６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二）；

７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６

、 审议《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７

、 审议《关于公司拟收购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８

、 审议 《关于公司拟以全资子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 审议《关于公司受托经营北京国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汇楚危险废物处置有

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特别提示：

本次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一至十一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七

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深

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１５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３

）；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桑德环

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２６

）、《桑德环境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托经营北京国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汇楚危险废物处置有限

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告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７

）。

三、参与现场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

记手续；委托他人参加会议的，受托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和有

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有效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１９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湖北省宜昌市绿萝路

７７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

２

）投票当日，交易系统将挂牌本公司投票代码：

３６０８２６

，？ 投票简称：桑德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输入买入指令：买入；

②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８２６

；

③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委托价格与议案序号的对照如下表所示具体如下表

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

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１．００

２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００

３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３．００

４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４．００

５ 《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 ５．００

６ 《

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６．００

７

《

关于公司拟收购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

７．００

８

《

关于公司拟以全资子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８．００

９

《

关于公司受托经营北京国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湖北汇楚危险废物处置有限

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９．００

１０ 《

关于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１０．００

１１ 《

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 １１．００

④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⑤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⑥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⑦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如

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可

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

似。

（

３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４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桑德环境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 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

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５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４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

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

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

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六、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联系人：张维娅

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７－６４４２９３６

４

、联系传真：

０７１７－６４４２８３０

５

、邮编：

４４３０００

６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湖北

省宜昌市召开的桑德环境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对桑德环境本次会

议的如下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

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公司（本人）承担。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０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００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００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４．００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００ 《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

６．００ 《

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７．００

《

关于公司拟收购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

８．００

《

关于公司拟以全资子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９．００

《

关于公司受托经营北京国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湖北汇楚危险废物

处置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０．００ 《

关于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１１．００ 《

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 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并加盖单位公

章。


